[bookmark: _GoBack]1.项目概况：本项目为渭南市主城区交通管理基础设施改善提升项目。项目主要对渭南主城区(含临渭区、高新南区)朝阳大街等20余条城市主干路、乐天大街与解放路十字等50余个交叉路口的交通基础设施进行系统性提升。本次采购包括施工图设计、施工、设备、软件采购和安装调试，直至竣工验收、工程保修期内的缺陷修复和保修。
2.采购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1）《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2）《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2〕19号）（3）《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4）《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5）《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6）《关于印发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8号）（7）《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号）（8）《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乡村产业振兴的通知》（财库〔2021〕19号）（9）《关于深入开展政府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工作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实施意见》（财库〔2021〕20号）（10）《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加快推进我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工作的通知》（陕财办采〔2020〕15号）（11）《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陕西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办法》（陕财办采〔2018〕23号）（12）《陕西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绿色采购有关问题的通知》（陕财办采〔2021〕29号）（13）《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财办库〔2020〕123号）（14）《关于推动解决政府采购异常低价问题的通知》（财库〔2026〕2号）；（1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号）；（16）其他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
3.合同履行期：合同签订后70日历天完成。
4.项目地点：渭南市。

